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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 》預算‧決算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經過

　黃厚輯、吳婉玉（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長、科長）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之審查，歷經立法院第 9 屆第 8 會期及第 10 屆第 1 會期，

於 109 年 5 月 22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完成三讀程序，特撰文記錄此一重要審議

過程，供各界參考。

壹、前言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包

括營業及非營業兩部分，行政

院於 108 年 8 月 30 日隨同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送請立法院審

議，並於 109 年 5 月 22 日完成

三讀。有關營業及非營業附屬

單位預算在未完成審議前，其

執行係依據預算法第 54 條規定

辦理。本文將說明行政院編製

109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概況、

立法院各委員會審查、朝野協

商及完成三讀程序之經過，以

供各界參考。

貳、行政院編製附屬

單位預算概況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經

依預算法規定隨同中央政府總

預算案提報 108 年 8 月 15 日行

政院第 3664 次會議通過後，於

8 月 30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編

製概況如下：

一、營業部分

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營業

基金（國營事業）共計 15 個，

營業總收入 2 兆 8,247 億元，

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

2兆 6,083億元，稅後淨利 2,164

億元（較上年度減少 52 億元，

約減 2.4％，主要係台灣中油

公司獲利減少所致），繳庫盈

餘 2,041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64 億元，約增 3.3％），固定

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2,85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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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上年度增加 318 億元，約

增 12.6％）。

二、非營業部分

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非

營業特種基金共計 101 個（包

括 74 個作業基金、1 個債務基

金、25 個特別收入基金及 1 個

資本計畫基金），業務總收入

（含基金來源）2 兆 8,978 億

元，業務總支出（含基金用途）

2 兆 8,385 億元，賸餘 593 億

元（較上年度增加 144 億元，

約增 32％，主要係國軍營舍及

設施改建基金權利金等收入增

加所致），解繳國庫 173 億元

（較上年度增加 92 億元，約增

113.8％），固定資產建設改良

擴充 707 億元（較上年度增加

124 億元，約增 21.3％）。

參、立法院審議階段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歷經

立法院兩個會期始完成三讀程

序，茲就各階段審議情形概述

如下：

一、一讀及委員會審查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依據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

3 條規定，研擬 109 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

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

分）審查分配表及審查日程表

草案，經提立法院 108 年 9 月

20 日第 9 屆第 8 會期第 2 次

會議決定併 109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處理，另於同次會議

邀請行政院蘇院長、主計總處

朱主計長及財政部蘇部長列席

報告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編製經過及內容概要，並答

復委員質詢。經行政院蘇院長

及相關部會首長列席答復質詢

後，立法院蘇前院長於 108 年

9 月 24 日決定：「109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

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

部分）交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

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

財政委員會隨即於同日確

定上開分配表及日程，並分送

各委員會審查，其中營業基金

由經濟、財政及交通等 3 個委

員會審查，非營業特種基金由

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

政、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

及法制暨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等 8 個委員會審查。經各委員

會於第 9 屆第 8 會期及第 10 屆

第 1 會期審查後，由財政委員

會陸續綜整審查總報告，於第

10 屆第 1 會期提經院會決議，

請游院長召集協商後再行處

理。茲將各委員會審查結果，

概述如下：

（一）營業基金

營業總收入減列 2,442

億元，營業總支出（不含所

得稅費用）減列 2,450 億元，

稅前淨利增列 8 億元，固定

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減列 224

億元。

（二）非營業特種基金

業務總收入（含基金來

源）減列 61 億元，業務總支

出（含基金用途）減列 24 億

元，賸餘減列 37 億元，固定

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減列 6 億

元。

（三）決議及保留事項

各委員會審查所作決議

事項，營業基金計有 287 項，

非營業特種基金計有 483項，

共計 770 項；保留送院會處

理者，營業基金計有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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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野協商及二、三讀

前項委員會審查結果，經

游院長於 109 年 5 月 20 日及

21 日邀集朝野黨團協商結果，

營業基金營業總收入較各委員

會審查結果再減列 0.77 億元；

營業總支出較各委員會審查結

果再減列 1.36 億元；稅前淨利

較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增列 0.59

億元；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較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再減列 24

億元。非營業特種基金業務總

收入（含基金來源）較各委員

會審查結果再減列 0.11 億元；

業務總支出（含基金用途）較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再減列 5.21

億元；本期賸餘較各委員會審

查結果增列 5.1 億元；固定資

產建設改良擴充較各委員會審

查結果再減列 3 億元。

朝野協商結束後，立法院

將協商結果排入 109 年 5 月 22

日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

議討論，先就無爭議部分進行

二讀程序，並針對朝野協商保

留提案 14 案（包括營業基金 8

案、非營業特種基金 5 案及信

託基金 1 案）及執政黨黨團所

表 1　109 年度營業基金預算立法院審議結果

15 單位合計　　　　　　　　　　　　　　　　　　　　　　　　　　　　　　　　單位：億元

項目 行政院核定數 立法院增減數 立法院審定數

營業總收入 28,247 -2,443 25,804 

營業總支出 26,083 -2,451 23,632 

稅前淨利 2,164 8 2,172 

繳庫股息紅利 2,041 3 2,044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2,854 -248 2,606

說　　明：1. 營業總收入減列 2,443 億元，主要係減列台灣中油公司 2,444 億元所致。

　　　　　2. 營業總支出減列 2,451 億元，主要係減列台灣中油公司 2,445 億元所致。

　　　　　3. 以上收支增減結果，計增加稅前淨利 8 億元。

　　　　　4. 繳庫股息紅利增列 3 億元，主要係增列臺灣金融控股公司 2 億元所致。

　　　　　5.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減列 248 億元，主要係減列台灣電力公司 165 億元、桃園

國際機場公司 45 億元及臺灣鐵路管理局 26 億元所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表 2　109 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預算立法院審議結果

101 單位合計　　　　　　　　　　　　　　　　　　　　　　　　　　　　　　　單位：億元

項目 行政院核定數 立法院增減數 立法院審定數

業務總收入（含基金來源） 28,978 -61 28,917

業務總支出（含基金用途） 28,385 -29 28,356

本期賸餘 593 -32 561

解繳國庫淨額 173 1 174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707 -9 698

說　　明：1. 業務總收入（含基金來源）減列 61 億元，主要係減列就業安定基金 20 億元、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20 億元、中央政府債務基金 16 億元及水資源作業基金 8
億元所致。

　　　　　2. 業務總支出（含基金用途）減列 29 億元，主要係減列中央政府債務基金 16 億元、

水資源作業基金 5 億元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綜計）3 億元所致。

　　　　　3. 以上收支增減結果，計減少賸餘 32 億元。

　　　　　4.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減列 9 億元，主要係減列交通作業基金 7 億元及國立文化機

構作業基金 2 億元所致。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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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對案 3 案，共計 17 項提案，

進行逐案表決後，隨即由游院

長宣布中華民國 109 年度中央

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

業及非營業部分照審查總報告

修正通過，完成三讀程序。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附屬單位預算審議結果如下：

（一）營業基金（上頁表 1）

營業總收入減列 2,443

億元，審定數 2 兆 5,804 億

元；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

稅費用）減列 2,451 億元，

審定數 2 兆 3,632 億元；以

上收支審議結果，稅前淨利

審定數 2,172 億元。固定資

產建設改良擴充減列 248 億

元，審定數 2,606 億元。

（二）非營業特種基金（上頁

表 2）

業務總收入（含基金來

源）減列 61 億元，審定數 2

兆 8,917 億元；業務總支出

（含基金用途）減列 29億元，

審定數 2 兆 8,356 億元；以

上收支審議結果，賸餘審定

數 561 億元。固定資產建設

改良擴充減列 9 億元，審定

數 698 億元。

肆、結語

綜觀 109 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審議過

程，立法委員對營業及非營業

特種基金之營運及財務績效，

與各項固定資產計畫之投資效

益等，均相當重視，且對如何

運用特種基金落實政府各項重

大政策，以促進經濟成長、落

實民生安全及因應氣候環境變

遷等議題均十分關注。行政院

主計總處將持續針對各界對營

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之期許，

精進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訂

定合理預算目標，積極強化各

項預算管理措施，促使各基金

提升營運及財務運用效能。

查近年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附屬單位預算審議情形，自

101 年度預算起，除 102 年度

預算未審議通過，其餘年度預

算均須俟年度開始後，屆當年

年底或至隔年初始完成審議。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亦未能於年度開始

前完成審議，在未完成審議前，

各基金僅能依據預算法第 54 條

規定之相關補救措施勉強維持

運作。由於營業及非營業特種

基金所辦業務廣泛，包括供應

電力、油氣、用水、交通運輸、

教育、醫療及衛生福利等，與

民眾生活、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其預算長期未能及時完成審議

通過，影響業務推動及發展，

爰期盼立法院往後能依憲法所

賦職權，如期完成預算審議，

俾提升人民福祉及促進經濟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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